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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胡道浩、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小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张小妹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

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程冬梅 

电话 0519-85069818 

传真 0519-85069886 

电子邮箱 czlaibao@126.com 

公司网址 www.jslaibao.com 

联系地址 董事会秘书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董事会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58,133,203.19 44,162,214.52 31.6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739,704.29 22,432,790.13 19.2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1.64 1.37 19.71%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50.89% 45.47% - 

资产负债率%（合并） 53.63% 49.20% - 

（自行添行）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54,720,808.02 47,801,354.85 14.4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06,914.16 1,272,374.45 23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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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857,321.25 1,181,573.91 226.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56,829.49 4,191,349.15 -46.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计算） 

17.44% 5.84%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

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15.62% 5.42%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 0.08 225.00%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

售条

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5,388,125 33.00% 2,208,960 7,597,085 46.53%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2,744,632 16.81% - 2,744,632 16.81% 

董事、监事、高管 1,765,192 10.81% -1,599,520 165,672 1.01% 

核心员工 - - - - - 

有限

售条

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0,939,875 67.00% -2,208,960 8,730,915 53.47%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8,233,899 50.43% - 8,233,899 50.43% 

董事、监事、高管 1,842,776 11.29% -1,345,760 497,016 3.04% 

核心员工 - - - -   

总股本 16,328,000 - 0 16,328,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9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胡道浩 7,536,971   7,536,971 46.16% 5,652,729 1,884,242 

2 程冬梅 3,441,560   3,441,560 21.08% 2,581,170 860,390 

3 黄平 1,472,640   1,472,640 9.02%   1,472,640 

4 丁祖军 1,472,640   1,472,640 9.02%   1,472,640 

5 常州利驰投

资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809,120 

  

809,120 4.96%   809,120 

6 常州莱宝投 790,400   790,400 4.84%   79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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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7 张士会 662,688   662,688 4.06% 497,016 165,672 

8 胡道超 139,901   139,901 0.85%   139,901 

9 刘丽萍 2,080   2,080 0.01%   2,080 

合计 16,328,000 0 16,328,000 100.00% 8,730,915 7,597,085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除股东胡道浩和程冬梅为夫妻关系、股东胡道浩与

股东胡道超兄弟关系之外，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2018年 12月，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

新租赁准则采用与现行融资租赁会计处理类似的单一模型，要求承租人对除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

以外的所有租赁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并分别确认折旧和利息费用。根据衔接规定，企业可不重

述前期可比数，但应当调整首次执行新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 

本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 日开始按照新租赁准则进行会计处理，对首次执行日前已存在的合同，选

择不重新评估其是否为租赁或者包含租赁，并根据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新租赁准则的

实施，预计会增加本公司的总资产和总负债，但不会对本公司的股东权益产生重大影响。 

于 2021年 1月 1日，本公司首次施行上述新租赁准则对本公司资产、负债和股东权益的影响汇总如下: 

项目 2021-1-1 2020-12-31 施行新租赁准则影响 

资产：    

使用权资产 597,450.53  597,450.53 

长期待摊费用  75,000.00 -75,000.00 

负债：    

应付账款 8,388,426.85 8,724,846.85 -336,420.00 

租赁负债 858,870.53  858,870.53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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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新设立控股子公司江苏宝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 60%，将江苏宝江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报告期内，公司将控股子公司山东爱维森电气有限公司 51%股权全部转让给田宸志，转让后，山东爱维

森电气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